
《通化市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规则（试行）》
政策解读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吉林省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的工作部署，规范我市养老机构预收费行为，防范非法集资风险，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促进养老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市民政局会同相关部门，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通化市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
一、《规则》制定必要性及依据
为加强对养老机构预收费行为的监管，国家及省级层面相继出台了指导文件和管理办法，并要求市（州）制定相应存管规则。本《规则》的制定，旨在构建具体、可操作的监管措施，建立健全养老机构预收费的存管机制，明确各方权责，强化部门协同，从源头上防范资金挪用、非法集资等风险，确保老年人预交资金安全，维护养老服务市场秩序。本《规则》的制定，主要依据民政部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工作指引》（民办发〔2025〕9号）、吉林省民政厅等7部门印发《吉林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办法（试行）》（吉民联〔2025〕1号）和吉林省民政厅等7部门《吉林省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吉民发〔2020〕52号）等相关文件。
二、《规则》起草情况
[bookmark: _GoBack]市民政局根据国家、省相关政策要求，会同相关部门，经过深入研究论证，牵头起草了《规则》初稿，在充分征求了通化金融监管分局、人民银行通化支行及各县（市、区）民政局、金融监管支局意见后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此征求意见稿。
三、《规则》主要内容
本《规则》共七章29条，第一章总则，介绍《规则》制定目的依据、适用范围、遵循原则及部门职责等内容；第二章账户管理，明确了专用存款账户开户流程及要求等内容；第三章存管资金使用，规定资金收取、存款账户资金使用、风险保证金留存及账户注销等具体要求；第四章资金异常处置，明确专用存款账户出现资金异常流动情形的处置要求，避免资金风险；第五章部门工作职责，明确民政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具体工作职责；第六章机构权利义务，分别明确养老机构和存管银行的权利义务，确保政策有效落实；第七章附则，明确《规则》实施前已收取押金、会员费的处置情形，以及本规则解释单位和实施时间。
四、《规则》制定意义
该《规则》的制定，是推动我市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的重要措施。通过商业银行第三方存管，积极构建养老机构预收费“收、管、用、退”全过程的监管闭环，进一步降低资金风险，推动我市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